
臺 南 市 營 造 業 登 記 及
常見違規案例分析講習

112年03月22日

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科



簡報大綱

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科

1、實地抽查

2、審議委員會

3、淨值申報

4、複查換證

5、停/復/歇業

6、手冊記載

7、竣工註記



為讓業者更了解有關本市營造業/專任工程
人員/工地主任/技術士抽查流程，並有效
管理營造業行政工作，以防違規事情發生

01



實地抽查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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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依據《臺南市政府辦理營造業抽查作業要點》辦理

✓適用範圍：

1. 本市辦理營造業登記之綜合營造業及專業營造業

2. 其他縣市登記之綜合營造業及專業營造業，在本市有施作中工程者

✓營造業拒絕、妨礙或規避抽查者，依營造業法第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

定辦理→可處「新台幣10萬-50萬元之罰鍰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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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需備文件(提具正本、影本各1份)→影本要記得蓋「大小章」喔！

✓營造業（含土木包工業）

1. 負責人身分證(含逐案簽章之建築師或技師)

2. 承攬工程手冊

3. 營造業登記證書

4. 最近公司/商業登記證明文件(得網頁下載)

5. 營業稅銷售額及稅額申報書

6. 勞健保投保資料(逐案簽證者及土木包工業免付)

7. 公共工程施工中專任工程人員督察紀錄(非公共工程則免附)

8. 工地現場照片與查核紀錄(無施工中案件免附)

9. 當年度公會會員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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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需備文件(提具正本、影本各1份)→影本要記得蓋「大小章」喔！

✓專任工程人員(土木包工業免)

1. 身份證

2. 當年度公會會員證(主任建築師免)

3. 專任工程人員資格證明書

4. 受聘同意書

5. 薪資證明資料

6. B14-5建築物施工中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督察紀錄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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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需備文件(提具正本、影本各1份)→影本要記得蓋「大小章」喔！

✓工地主任

1. 身份證

2. 當年度「中華民國全國營造業工地主任公會」會員證

3. 工地主任執業證

4. 受聘同意書

5. 薪資證明資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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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需備文件(提具正本、影本各1份)→影本要記得蓋「大小章」喔！

✓技術士

1. 身份證

2. 技術士證

3. 受聘同意書

4. 薪資證明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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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抽查表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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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抽查表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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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抽查表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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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 營造業經抽查不符規定者→依營造業法第十八條規定

→由本府列舉事於「限期補正」

✓ 屆期未補正者→依營造業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辦理

→可處「警告或三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」處分

→並記載於承攬工程手冊

✓ 前項營造業經抽查有違規情形者

→移送臺南市營造業審議委員會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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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議委員會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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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 本市營造業審議委員會之審議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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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 關於答辯書…

✓自行下載：「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>下載專區

> 建築管理科 > 營造業相關表格 >被付審議

(營造業)答辯書」

✓依「各級營造業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」第5點

規定，於接收通知日起，限20天內提出答辯，

如不遵限期提出答辯時，得逕行提會審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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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 審議頻率及件數 (截止至112/03)

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12年度

場次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四 一

審議案件數 6 6 4 6 5 8 9 16

合計 16 28 16

✓ 常見的違規包含：

→負責人/專任工程人員兼職

→工地主任兼任兩處工地

→工地主任執業證未換證/會員證逾期

不要再違規囉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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淨值申報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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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造業法第23條：營造業承攬工程，應依其承攬造價限額及工
程規模範圍辦理；其一定期間承攬總額，不得超過淨值二十倍。

內政部107.8.22台內營字第1070812769號令「營造業承攬工
程造價限額工程規模範圍申報淨值及一定期間承攬總額認定辦
法」修正第二條、第四條、第四條之一條文。

依據

罰則
營造業法第56條：營造業違反…第二十三條第一項…規定者，
按其情節輕重，予以警告或三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。累
計處份最重則可廢止許可。

17



✓ 為什麼要淨值申報? 

1. 為營造業工程承包總量管制，一定期間可承

攬總額認定，以避免營造業無限量承攬工程。

2. 可以真實反應營造公司的經能力，保障繕工

程契約履。

3. 可以維持營繕工程品質，兼顧市場公平競爭

之環境更能取合適杜絕往惡性的現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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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：無承攬工程仍應申報淨值嗎？

A1：仍應申報淨值。

Q2：所有工程皆應登載至手冊嗎？

A2：土木包工業除承攬新臺幣十萬元以下之

工程免登載以外，其餘皆應記載。

19



✓ 如何申報？

1. 申報期間：

每年6月1日至7月31日止

2. 受理機關︰

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科

3. 申報範圍：

已簽約而未完工之工程皆應納入申報

請向工程所在地主管機關辦理

臺南市部份，不分轄區

建管科一、二股皆可受理

請向公司所在地主管機關辦理

臺南市部份，不分轄區

建管科一、二股皆可受理

已簽約之工程

登載於手冊

已完工之工程

先辦理竣工註記

未完工之工程

納入申報淨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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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 應備文件

1. 土木包工業申請登記函(CE1)修正規定

2. 附表一 承攬工程估驗結算表

3. 工程合約(含甲乙方名稱、契約總價、甲乙方用印頁)

4. 已估驗金額之發票(111年6月 – 112年5月)

5. 附表二 112承攬總額結算表工程估驗結算表

6. 111年度損益及稅額計算表

(影本請加蓋公司大小章及切結與正本相符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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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 應備文件

1. 土木包工業申請登記函(CE1)修正規定

申報營造業淨值及承攬總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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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 應備文件

2. 附表一 承攬工程估驗結算表
填寫說明：1筆工程填寫1份，
並附該工程合約(含甲乙方名稱、
契約總價、甲乙方用印頁)及已估
驗發票。 112

1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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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 應備文件

3. 附表二 112承攬總額結算表工程估驗結算表

填寫說明：1筆工程填寫1列，

並附111年度損益及稅額計算表

甲=各工程結餘金額合計
乙=資產負載表之權益總額
丙=BX20

若無承攬工程仍應填報此表

甲 乙 丙

1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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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 應備文件

111年度損益及稅額計算表 資產負債表

乙:權益總額數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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複查換證4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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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 為什麼要複查換證? 

→為了定期掌握營造業經營概況，更新管理資訊。

→依據營造業法第17條規定，營造業自領得營造

業登記證書之日起，每滿5年應申請複查。

→複查之申請，應於期限屆滿三個月前六十日內，

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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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 為什麼要複查換證? 

複查之申請：

假設112年11月31日期限屆滿。

請於112年9月01日至10月31日止前提出申請複查。

109年度 104年度 99年度 94年度 以此類推

5年 5年 5年 5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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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 審查不合規定

→補正期限︰通知補正(1次)，應於接獲通知送達

之次日起2個月內補正(營造業法第18條第2項)。

→逾期未完成補正(營造業法第56條)：

營造業違反者，按其情節輕重，予以警告或3個月

以上1年以下停業處分。

→逾期未申請複查(營造業法第55條) ：

營造業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：

三、未依第17條第1項規定，申請複查或拒絕、妨礙或規避抽查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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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冊記載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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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 承攬工程手冊記載內容

→承攬工程手冊主要係記載營造業之動態

資料以供查核。

→手冊內容：詳右表(營造業法第19條第1項)

→內容變更申請：(營造業法第19條第1項)

前項各款情形之一有變動時，應於2個月內

檢附承攬工程手冊及有關證明文件，向

主管機關申請變更。

承攬工程手冊之內容，應包括
下列事項

1 營造業登記證書字號

2 負責人簽名及蓋章

3 專任工程人員簽名及
加蓋印鑑

4 獎懲事項

5 工程記載事項

6 異動事項

7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
指定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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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 內容變更應申請

記載項目 說明

開 工
由定作人簽章證明，依契約造價填載(起造人及承造人雙方之簽約金額)。
(營造業法施行細則§14一)

完 工
完工總價填載；送工程所在地主管機關註記發還(發票實際開立之總金額)。
(營造業法第42條一)

應申請記載變
更

應於2個月內檢附承攬工程手冊及有關證明文件，向主管機關申請變更。

(營造業法§19二)

免予申請記載
變更

專業營造業100萬元以下工程
土木包工業10萬元以下工程(營造業法施行細則§15)

處罰規定

營造業違反第19條第2項規定者，處新臺幣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；並
限期依規定申請變更登記。屆期不申請者，予以3個月以上1年以下停業處分

(營造業法§5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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竣工註記66

33



✓ 竣工註記

→依營造業法第42條規定，工程竣工後，應檢同工程契約、竣工證件及承攬工程手冊，送交

工程所在地之主管機關註記後發還之。

→營造業可承攬單件工程的金額上限。(契約含稅金額、含工帶料費用(內政部98.7.9台內中營

0980806333號、工程會98.5.22工程企09800210350號函)

營造業種類 工程類別 承攬造價限額

甲等綜合營造業 綜合營繕工程 資本額10倍

乙等綜合營造業 綜合營繕工程 9000萬元

丙等綜合營造業 綜合營繕工程 2700萬元

專業營造業 專業項目工程 資本額10倍

土木包工業
小型綜合營繕工程 720萬元

不同專業工程項目 詳參認定辦法第3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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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 應備文件

檢視表綜合營造
業登記表

(CC1)

驗收證明
書影本

合約正、
影本

承攬工程
手冊正本

發票影本

合約正、
影本

承攬工程
手冊正本

檢視表綜合營造
業登記表

(CC1)

切結書

使用執照
影本

公共
工程

私人
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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✓ 須設置工地主任者

營造業法第30條所定應置工地主任之工程金額或規模如下：

1. 承攬金額新臺幣5000萬元以上之工程

2. 建築物高度36公尺以上之工程

3. 建築物地下室開挖10公尺以上之工程

4. 橋樑柱跨距25公尺以上之工程

應備文件：

1. 工地主任於工程記載表簽名＋蓋章

2. 檢附工地主任執業證＋勞保投保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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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 & A 時 間



簡報完畢


